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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鲁山县观音寺乡岳村石梯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平顶山市天创建材有限公司：

你公司申报的由河南省地质测绘总院编制的《鲁山县观音寺乡岳村石梯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等材料均收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鲁山县观音寺乡岳村北偏西大石梯沟，主要建设露天采区、破碎工业场地、临时表土场等。矿区设计可采储量1486.99万m3（3992.9万吨），矿区设计年开采规模300万吨，服务年限14.31年（含1年基建期）。项目矿区面积0.307km2，开采标高+620~+420m，矿区出矿道路沿沟谷向南。项目设置1个露天采场，1个破碎工业场地和在破碎工业场地西南设置的一处临时表土堆场。开采区东西两侧矿体同时开采，自上而下水平台阶式开采。按照清洁生产和绿色矿山要求进行开采，开采工艺为穿孔-爆破-采装-运输，穿孔钻机自带收尘器，湿式凿岩，爆破采用多排微差深孔爆破，爆破作业委托专业民爆公司，不存留爆破器材。破碎工业场地需平整土地，平整期产生的矿石外售，表土暂存于表土场。破碎工业场地区域主要建设破碎车间（密闭，内含粗破、二级破碎、筛分、中间仓等，设备二次封闭，主要设备为振动放矿机、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圈振筛、皮带机等）、原料库（密闭）、成品仓（4座），分别配套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项目不设置废石场，物料全部破碎加工后外售。表土场下游设置拦挡坝，表土全部用于矿区生态恢复。项目产品为不同规格的石子。项目采场每天两班生产，夜间不作业；破碎筛分为一班制生产。
二、该《报告表》编制基本规范，内容全面，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结论可信，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同意该项目要按照《报告表》所列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公司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表》内容，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公司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确保本项目在建设期、运营期和闭矿期产生的生态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和恢复；营运期产生的粉尘、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或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你公司在项目的建设运营和闭矿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1、开采和运输严格落实“八个百分之百”要求，即①周边围挡；②物料全覆盖；③湿法作业；④车辆出场清洗；⑤运输路面硬化；⑥物料密闭运输；⑦作业场地配置视频监控；⑧车辆和油品全部达标。运营期采取湿式凿岩，设备自带除尘器；采用水封爆破法+水喷淋装置抑尘；破碎站封闭，设备二次封闭，喂料仓喷干雾抑尘，皮带输送封闭，受料口和卸料口喷干雾抑尘；设备封闭间均设置废气收集+袋式除尘器处理废气；产品仓密闭+废气收集和袋式除尘器处理；临时表土堆场设置喷淋装置，周围围挡和抑尘网覆盖，有效防控扬尘；车辆装卸和运输扬尘采取雾炮机抑尘、进出口设置车辆冲洗装置、道路硬化、设置洒水车、石料不高出车厢，加盖帆布封闭车辆等措施防控扬尘；场内运输采场至破碎站采用自卸汽车运输，配套雾炮等除尘设施；场区、破碎站和边界配套颗粒物在线监测装置，场区配备门禁监控和视频监控，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选用符合环境攻坚要求的车辆和油品。

2、工业场地出入口设置洗车台（配套沉淀池）；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和沉淀池处理后洒水抑尘，废水不外排；矿区下游和破碎站南侧分别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初期雨水、车辆冲洗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矿区顶部设置截排水沟，各标高台阶设置排水沟，加强雨水收集和导排措施，防范雨水漫流。采区周边规范设置防洪沟渠，防范灾害次生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3、项目采区边开采边治理，同时对开采结束的台阶进行生态恢复，覆土绿化。闭矿期露天开采区、表土堆场场地平整，生态恢复；破碎工业场地和道路拆除设备设施，平整场地，生态恢复。
4、项目不设置废石场，全部综合利用。除尘器收集的石粉外售综合利用；废机油属危废，在危废暂存间妥善暂存，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矿区禁止夜间施工和运输，运输车辆禁鸣、限速，防范噪声对沿线及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5、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切实防范环境风险。对采区周边基本农田采取保持距离，运输道路避开基本农田，采区边界外设置截水沟等措施进行保护。

五、若今后国家或我省颁布新标准，你单位应按新标准执行。

六、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市生态环境局鲁山分局须加强日常环保监督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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